
附件1
公益法律服务分类清单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时长
	参加/受益人数
	证明材料
	备注

	一
	为困难群体、社会基层、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为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的群众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受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代理法律援助案件或为法律援助案件担任辩护人
	25小时/件
	
	
	每件限一人申报

	
	
	代理环境公益诉讼等公益诉讼案件
	25小时/件
	
	
	

	二
	公益性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治体检、志愿者服务
	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其他渠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据实申报
	
	
	

	
	
	为民营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城乡群众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据实申报
	
	
	

	三
	为党政机关、国家重大战略、重大经贸活动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积极发挥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级会议代表，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级人大代表作用，认真履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据实申报
	
	
	

	
	
	协助党政机关开展信访接待、涉法涉诉案件化解、重大突发案（事）件处置、行政执法等工作
	据实申报
	
	
	

	
	
	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法治宣传等工作
	据实申报
	
	
	

	
	
	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重大任务、民生项目等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意见、研究成果等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促进党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提供专业意见、研究成果等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专业意见、研究成果等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为国家重大经贸活动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等提供专业意见、研究成果等公益法律服务
	据实申报
	
	
	

	四
	提供公益性律师调解服务
	参与人民调解
	据实申报
	
	
	

	
	
	参与行政调解
	据实申报
	
	
	

	
	
	参与司法调解
	据实申报
	
	
	

	
	
	参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
	据实申报
	
	
	

	五
	参与社会组织的管理服务以及立法的调研、论证等工作
	从事公益法律服务政策研究
	据实申报
	
	
	

	
	
	从事公益法律服务立法协商和论证
	据实申报
	
	
	

	
	
	从事公益法律服务学术交流
	据实申报
	
	
	

	
	
	从事公益法律服务人才培养
	据实申报
	
	
	

	
	
	在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义务从事管理或服务工作
	据实申报
	
	
	

	
	
	参与立法机关委托的立法调研、立法协商、立法讨论、立法意见征集和立法后评估等活动，提出立法草案或立法建议
	据实申报
	
	
	

	六
	从事破产相关公益
	办理无产可破案件
	100~200小时/件
	
	
	每件限一人申报

	七
	从事其他形式的公益法律服务
	
	
	
	

	备注
	1.以“小时”作为服务时长的填报单位。不足30分钟（含30分钟）的，按照0.5小时填报，超过30分钟不足1小时的（含1小时），按照1小时填报。
2.证明材料：活动方案、活动记录、照片、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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